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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聚酰胺型材绿色建材评价的评价要求、评价指标计

算及测试方法、评价过程及证书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铝合金建筑型材用聚酰胺型材的绿色建材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

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615.1 铝合金建筑型材用隔热材料 第1部分：聚酰胺型

材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T/CREA 050 绿色建材评价标准 聚酰胺型材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建材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在全生命周期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和减轻对生态环境影响，

具有“节能、减排、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 

3.2  

绿色建材评价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assessment 



 

1 

依据绿色建材评价技术标准，按照程序和要求对申请开展评价的

建材产品进行评价，并确认其等级的活动。 

3.3 

评价等级 assessment level 

产品评价结果所达到的绿色建材级别，由低到高分为一星级、二

星级和三星级。 

3.4 

聚酰胺型材 polyamide profiles 

以聚酰胺66和玻璃纤维为主要原料，用在铝合金隔热型材中起结

构连接作用的并减少传热效果的热挤压型材。 

（来源：GB/T 23615.1） 

3.5  

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用以量化过程、过程系统或产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参数，以表

现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贡献。 

4  评价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达到

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的要求，近3年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和重大安

全事故。 

4.1.2  生产企业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

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4.1.3  生产企业应按照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分别

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4.1.4  产品应符合GB/T 23615.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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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评价指标要求 

聚酰胺型材评价指标包括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指标、环境属

性指标和品质属性指标，具体评价指标要求见表1。 

表1 聚酰胺型材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属

性 
单位新鲜水消耗量 t/t ≤0.1 

能源属

性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105 

环境属

性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t/t ≤0.01 

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 － ≤85% >85% 

品质属

性 

室温横向抗拉

特征值（23℃

±2℃） 

I型（截面高度＜

20mm） 
MPa 90 97 104 

I型（截面高度≥

20mm） 
MPa 80 86 92 

非I型 MPa 25 28 30 

低温横向抗拉

特征值（-30℃

±2℃） 

I型（截面高度＜

20mm） 
MPa 90 95 100 

I型（截面高度≥

20mm） 
MPa 80 86 92 

非I型 MPa 25 28 30 

耐水性能（横

向抗拉特征

值） 

I型（截面高度＜

20mm） 
MPa 85 92 98 

I型（截面高度≥

20mm） 
MPa 75 80 85 

非I型 MPa 22 24 26 

热老化性能

（横向抗拉特

征值） 

I型（截面高度＜

20mm） 
MPa 60 65 69 

I型（截面高度≥

20mm） 
MPa 55 60 64 

非I型 MPa 20 22 24 

5  评价指标计算及测试方法 

5.1  生产企业应按第 4 章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5.2  生产聚酰胺型材的单位新鲜水消耗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

位产品废水排放量、生产废料利用率等应按附录 A 规定进行计算，室

温横向抗拉特征值、低温横向抗拉特征值、耐水性能、热老化性能按

GB/T 23615.1 的规定进行测试。 

5.3  生产企业满足第 4 章对应评价等级的全部要求时，判定评价结

果符合该评价等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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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过程 

6.1  评价内容  

评价机构应按本文件的规定，对生产企业的生产全过程进行评价。 

6.2  评价方法  

6.2.1  评价采用星级评价制，依据表1对聚酰胺型材进行评价。 

6.2.2  评价采用的基本模式为：初始检查+产品抽样检验+获证后监

督。评价机构可按照本文件的要求，在基本模式的基础上酌情增加

生产现场抽样检验、市场抽样检验或使用环节抽样检验等相关要

素。 

6.3  评价程序 

6.3.1  初次评价  

6.3.1.1  评价准备  

企业应按要求向评价机构提交书面申请；评价机构对申请企业递

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受理、策划，并制定评价方案。 

6.3.1.2  评价审查  

评价审查由评价机构的评价审查组实施，应有以下流程：文件审

查、现场审查、不符合的原因分析、纠正和纠正措施的有效性验证，

出具审查报告。 

6.3.1.3  评价决定  

评价机构应根据审查组提供的信息做出评价决定。 

6.3.1.4  评价结果  

评价机构应向申请企业颁发评价证书。 

6.3.2  监督评价  

6.3.2.1  监督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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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应定期对获证企业进行监督评价，并应考虑获证企业相

关信息变更情况。  

6.3.2.2  监督评价周期 

监督评价周期不应超过12个月。 

6.3.2.3  监督评价报告 

监督评价人员应依据评价流程形成监督评价报告。 

6.3.2.4  监督评价结论 

评价机构应根据监督评价报告和调查信息，给出持续保持、暂停、

撤销评价证书的结论。  

6.3.3  再评价  

6.3.3.1  证书有效期 

证书有效期一般为3-5年，获证企业可在证书有效期满前三个月

向评价机构提出延续申请。  

6.3.3.2  再评价程序 

再评价的审查程序与初次评价规定的程序一致。 

6.3.4  信息保留与公开  

评价过程应严格遵守信息公开标准及条例；记录应真实、准确并

妥善保存。  

6.3.5  申诉、投诉、举报  

企业对评价结果有异议，可依据规定向相关部门进行申诉、投诉、

举报。  

6.3.6  评价记录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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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应当建立评价记录保持制度，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应保

证申请企业和客户记录的安全，运送、传输或传递记录的方式应确保

保密，获证企业及以往获证客户的记录保存期限应为评价周期后一年。  

7  证书管理 

7.1  证书的颁发  

评价机构应当按照本文件和评价机构编制的实施规则从事评价

活动，且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向评价委托人出具评价证书。  

7.2  证书的暂停  

评价机构在获证组织发生不按期接受监督评价、监督检查发现获

证组织达不到评价要求、评价证书使用不当等情况下，应暂停评价证

书。 

7.3  证书的恢复 

在评价证书暂停期间，获证组织如果需要恢复评价证书，应在规

定的暂停期限内向评价机构提出恢复申请，评价机构按有关规定进行

恢复处理。否则，评价机构将撤销或注销被暂停的评价证书。  

7.4  证书的撤销  

评价机构在获证组织发生由于生产经营等原因无法满足评价要

求、整改期满未能达到整改要求、评价产品出现重大质量事故给用户

造成损害、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评价证书、转让评价证书等情况下，

证书应予撤销。 

7.5  证书的注销  

由政策、标准变化导致的或企业由于自身运营原因可主动申请证

书注销。  

7.6  证书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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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证书有效期内，证书内容发生变化时，评价委托人应向评

价机构提交书面变更申请。评价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重

新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做出变更证书的决定。证书变更主要包括以

下情形： 

——评价委托人在工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地址、生产条件、生

产工艺、生产装备、生产一致性控制计划、产品名称或型号等，从而

可能影响证书内容发生变化时； 

——已获证产品发生技术变更可能影响与相关标准的符合性时； 

——产品标准更新可能影响检测结论时。 

7.7  证书的遗失补办 

获证企业应妥善保管评价证书，如证书需补（换）发的，应向评

价机构提出申请，由评价机构确认相关信息后予以补（换）发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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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聚酰胺型材产品部分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A.1  单位新鲜水消耗量 

新鲜水消耗是指生产工艺用水和车间清洁用水，不包括原料用水

和生活用水的相关数据。 

生产每吨产品所消耗的新鲜水量，按式(A.1)计算： 

𝑃𝑖 =
𝑀𝑖

𝑀𝑐
  ………………………………………  (A.1) 

式中： 

Pi——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单位为吨每吨(t/t)； 

Mi——1 年评价期内产品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单位为吨(t)； 

Mc——1 年评价期内产品总产量，单位为吨(t)。 

A.2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生产每吨产品排放的废水量，按式(A.2)计算： 

𝑃𝑗 =
𝑀𝑗

𝑀𝑐
  ………………………………………  (A.2) 

式中： 

Pj——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单位为吨每吨(t/t)； 

Mj——1 年评价期内产品生产废水排放量，单位为吨(t)； 

Mc——1 年评价期内产品生产总产量，单位为吨(t)。 

A.3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按式(A.3)计算 

𝐸𝐷𝑁 =
𝐸𝑍𝑁

𝑃
  ……………………………………  (A.3) 

式中： 

EDN——单位产品综合耗能，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ZN——1年评价期内产品耗能总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P  ——1 年评价期内符合相关标准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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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 

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是统计期内回收再利用的废弃物量与生产

产生的废弃物总量的百分比。宜以近 12 个月作为统计期计算生产废

料回收利用率；企业正式投产不足 12个月时，统计期可适当缩短，

但不应少于 6 个月。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按式(A.4)计算： 

𝐹𝑖 =
𝑈𝑖

𝑈𝑐
× 100%  ………………………………  (A.4) 

 

式中： 

Fi——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单位为%；  

Ui——统计期内回收再利用的废弃物量，不含废水，单位为千

克（kg）；  

Uc——统计期内生产产生的废弃物总量，不含废水，单位为千

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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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标准，并在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编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东识认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

送东识认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17号甘家口大厦14层1402室）。 

本文件起草单位：东识认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泰诺风保泰（苏州）隔热材料有限公司、中国

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优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易乐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山东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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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辽宁鑫中北塑业有限公司、安徽优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和之乾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融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世超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眉山百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州倍

格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博事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中建装饰绿创科技

（武汉）有限公司、江苏高昕建筑系统有限公司、山东易欧思门窗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省众置绿色低碳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中窗文化发展（南京）有限公司、佛山市千细时代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共济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廊坊市万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浙江绿城建筑幕墙工程有限公司、陕西康赢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英辉铝型材有限公司、佛山市新豪轩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轩尼斯实业有限公司、中窗认证检

测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戴尔美科技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印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新

围东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五恒新材料有限公司、同创金泰

建筑技术（北京）有限公司、铭帝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旧城改造开发公司、佛山居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奇宇菲（成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万奇、姜晓伟、于超星、周华天、曾强、蒋作梁、葛志强、李卓、王广义、许灵

勇、颜磊、高凤阳、戴熙辉、魏庆纯、李运成、汪志国、江东林、陈世超、廖由甲、杨勇、何鹏程、孟迪、罗

正林、葛锦涛、狄峡、陈刚、谢容成、景昌盛、周凤如、张光智、张亚松、张涛、黄赢现、李德华、廖育、 

曾繁汇、姚远、王绍通、屈招政、任远松、郑文杰、胡孝义、刘艳斌、杨纪民、刘洋洋、李正文、王振亚

、杜金泽、刘婧菲。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员：刘忠伟、姜仁、邓贵智、刘会涛、焦长龙、干静、席时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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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材评价标准 聚酰胺型材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聚酰胺型材绿色建材评价的评价要求、评价指标计算及测试方法、评价过程及

证书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铝合金建筑型材用聚酰胺型材的绿色建材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615. 1  铝合金建筑型材用隔热材料 第1部分：聚酰胺型材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建材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在全生命周期内可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和减轻对生态环境影响，具有“节能、减排、便利和可

循环 ”特征的建材产品。 

3.2 

绿色建材评价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assessment 

依据绿色建材评价技术标准，按照程序和要求对申请开展评价的建材产品进行评价，并确认

其等级的活动。 

3.3 

评价等级  assessment level 

产品评价结果所达到的绿色建材级别，由低到高分为一星级、二星级和三星级。 

3.4 

聚酰胺型材  polyamide profiles 

以聚酰胺66和玻璃纤维为主要原料，用在铝合金隔热型材中起结构连接作用的并减少传热效

果的热挤压型材。 

（来源：GB/T 23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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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用以量化过程、过程系统或产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参数， 以表现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贡献。 

 

4  评价要求 

 

4.1  一般要求 

4. 1. 1    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的要

求，近3年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和重大安全事故。 

4. 1.2    生产企业应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

的技术、工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4. 1.3    生产企业应按照GB/T 19001 、GB/T 24001 、GB/T 45001分别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4. 1.4    产品应符合GB/T 23615. 1的要求。 

4.2  评价指标要求 

聚酰胺型材评价指标包括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指标、环境属性指标和品质属性指标，具

体评价指标要求见表1。 

表1  聚酰胺型材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准值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资源属性 单位新鲜水消耗量 t/t ≤0.1 

能源属性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105 

 

 

环境属性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t/t ≤0.01 

产品环境影响和碳足迹 - - - 

进行环境产品声

明（EPD）和碳足

迹分析 

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 - ≤85% >85% 

 

 

 

 

 

品质属性 

室温横向抗拉特征

值（23℃±2℃) 

I型（截面高度＜20mm） MPa 90 97 104 

I型（截面高度≥20mm） MPa 80 86 92 

非I型 MPa 25 28 30 

低温横向抗拉特 

征值（-30℃± 

2℃) 

I型（截面高度＜20mm） MPa 90 95 100 

I型（截面高度≥20mm） MPa 80 86 92 

非I型 MPa 25 28 30 

耐水性能（横向抗 

拉特征值） 

I型（截面高度＜20mm） MPa 85 92 98 

I型（截面高度≥20mm） MPa 75 80 85 

非I型 MPa 22 24 26 

热老化性能（横向

抗拉特征值） 

I型（截面高度＜20mm） MPa 60 65 69 

I型（截面高度≥20mm） MPa 55 60 64 

非I型 MPa 20 22 24 

5  评价指标计算及测试方法 

5.1  生产企业应按第4 章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5.2  生产聚酰胺型材的单位新鲜水消耗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生产废
料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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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等应按附录 A 规定进行计算，室温横向抗拉特征值、低温横向抗拉特征值、耐水性能、热老化

性能按GB/T 23615.1 的规定进行测试。 

5.3  生产企业满足第 4 章对应评价等级的全部要求时，判定评价结果符合该评价等级规定。 

6  评价过程 

6.1  评价内容 

评价机构应按本文件的规定，对生产企业的生产全过程进行评价。 

6.2  评价方法 

6.2. 1    评价采用星级评价制，依据表1对聚酰胺型材进行评价。 

6.2.2    评价采用的基本模式为：初始检查+产品抽样检验+获证后监督。评价机构可按照本文件的

要求，在基本模式的基础上酌情增加生产现场抽样检验、市场抽样检验或使用环节抽样检验等相

关要素。 

6.3  评价程序 

6.3.1  初次评价 

6.3.1.1  评价准备 

企业应按要求向评价机构提交书面申请；评价机构对申请企业递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受理、策划

，并制定评价方案。 

6.3.1.2  评价审查 

评价审查由评价机构的评价审查组实施，应有以下流程：文件审查、现场审查、不符合的原因分

析、纠正和纠正措施的有效性验证，出具审查报告。 

6.3.1.3  评价决定 

评价机构应根据审查组提供的信息做出评价决定。 

6.3.1.4  评价结果 

评价机构应向申请企业颁发评价证书。 

6.3.2  监督评价 

6.3.2.1  监督评价要求 

评价机构应定期对获证企业进行监督评价，并应考虑获证企业相关信息变更情况。 

6.3.2.2  监督评价周期 

监督评价周期不应超过12个月。 

6.3.2.3  监督评价报告 

监督评价人员应依据评价流程形成监督评价报告。 

6.3.2.4  监督评价结论 

评价机构应根据监督评价报告和调查信息，给出持续保持、暂停、撤销评价证书的结论。 

6.3.3  再评价 

6.3.3.1  证书有效期 

证书有效期一般为3-5年，获证企业可在证书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向评价机构提出延续申请。 

6.3.3.2  再评价程序 

再评价的审查程序与初次评价规定的程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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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信息保留与公开 

评价过程应严格遵守信息公开标准及条例；记录应真实、准确并妥善保存。 

6.3.5  申诉、投诉、举报 

企业对评价结果有异议，可依据规定向相关部门进行申诉、投诉、举报。 

6.3.6  评价记录的管理 

评价机构应当建立评价记录保持制度，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应保证申请企业和客户记录的安全

，运送、传输或传递记录的方式应确保保密，获证企业及以往获证客户的记录保存期限应为评价周期

后一年。 

7  证书管理 

 

7.1  证书的颁发 

评价机构应当按照本文件和评价机构编制的实施规则从事评价活动，且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向

评价委托人出具评价证书。 

7.2  证书的暂停 

评价机构在获证组织发生不按期接受监督评价、监督检查发现获证组织达不到评价要求、评价

证书使用不当等情况下，应暂停评价证书。 

7.3  证书的恢复 

在评价证书暂停期间，获证组织如果需要恢复评价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评价机构提

出恢复申请，评价机构按有关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评价机构将撤销或注销被暂停的评价证

书。 

7.4  证书的撤销 

评价机构在获证组织发生由于生产经营等原因无法满足评价要求、整改期满未能达到整改要求、

评价产品出现重大质量事故给用户造成损害、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评价证书、转让评价证书等情况下

，证书应予撤销。 

7.5  证书的注销 

由政策、标准变化导致的或企业由于自身运营原因可主动申请证书注销。 

7.6  证书的变更 

在评价证书有效期内，证书内容发生变化时，评价委托人应向评价机构提交书面变更申请。评价

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重新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做出变更证书的决定。证书变更主要包

括以下情形： 

——评价委托人在工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地址、生产条件、生产工艺、生产装备、生产一

致性控制计划、产品名称或型号等，从而可能影响证书内容发生变化时； 

——已获证产品发生技术变更可能影响与相关标准的符合性时； 

——产品标准更新可能影响检测结论时。 

7.7  证书的遗失补办 

获证企业应妥善保管评价证书，如证书需补（换）发的，应向评价机构提出申请，由评价机构确认 

相关信息后予以补（换）发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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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聚酰胺型材产品部分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A.1  单位新鲜水消耗量 

新鲜水消耗是指生产工艺用水和车间清洁用水，不包括原料用水和生活用水的相关数据。 

生产每吨产品所消耗的新鲜水量，按式(A. 1)计算： 

P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1) 

式中： 

Pi——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量，单位为吨每吨(t/t)； 

Mi——1 年评价期内产品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单位为吨 (t)； 

Mc——1 年评价期内产品总产量，单位为吨(t)。 

A.2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生产每吨产品排放的废水量，按式(A.2)计算： 

P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 

式中： 

Pj——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单位为吨每吨(t/t)； 

Mj——1 年评价期内产品生产废水排放量，单位为吨 (t)； 

Mc——1 年评价期内产品生产总产量，单位为吨 (t)。 

A.3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按式(A.3)计算 

ED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 

式中： 

EDN——单位产品综合耗能，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ZN——1 年评价期内产品耗能总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 (kgce)； 

P    ——1 年评价期内符合相关标准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A.4  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 

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是统计期内回收再利用的废弃物量与生产产生的废弃物总量的百分比。宜

以近12 个月作为统计期计算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企业正式投产不足 12 个月时，统计期可适当缩短

，但不应少于 6 个月。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按式(A.4)计算： 

Fi         … … … … … … … … … … … … … … … … … … … … ..    (A.4) 

 

式中： 

Fi——生产废料回收利用率，单位为%； 

Ui——统计期内回收再利用的废弃物量，不含废水，单位为千克（kg）； 

Uc——统计期内生产产生的废弃物总量，不含废水，单位为千克。 


